附件4
 2011年中华医学会-薇姿研究项目执行书

由xx单位推荐，xx医生负责的“xx”项目经专家评审被确定为“2011年中华医学会-薇姿研究项目”资助项目，资助金额为人民币xx元整。
推荐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承诺：

1.同意根据评审专家意见修改申请书并按评审专家意见执行；
2.研究不涉及知识产权、专利、财务等方面的纠纷；
3.同意签署项目执行书并向中华医学会提交财务发票或收据后，中华医学会将资助经费划拨至以下账户：
户  名：

帐  号：

开户行：
4.同意向中华医学会提交项目结题报告；
5.同意研究成果发表时声明“受2011年中华医学会-薇姿研究项目支持”。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年月日

单位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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